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2 年居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以奖代补转移支付清算资金

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和义街道办事处 实施单位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
府和义街道办事处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
算数

全年预
算数

全年
执行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2.6362 12.6362 12.6362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12.6362 12.6362 12.6362 — 100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在居民住宅区、平房区建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
设备，满足居民群众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，减少群众
家中充电存在的风险，降低因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的

火灾事故，保障辖区人民财产安全。

在居民住宅区、平房区建立电动自
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设备，满足居民
群众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，减少群
众家中充电存在的风险，降低因电
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，保
障辖区人民财产安全。2022 年建设
电动车集中充电口 1196 个，全覆

盖 14 个小区，15 个平房区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
指标

二级指
标

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
值

得
分

偏差原因
分析及改

进
措施

产出
指标

数量指
标

电车集中充电口 1196 个 1196 个 15 15

质量指
标

安全达标率 =100% =100% 15 15

时效指
标

预计支出时间 ≤12 月 12 月 15 15

数量指
标

覆盖社区数量 ≤11 个 ≤11 个 15 15

效益
指标

社会效
益

指标

辖区安全设施建设得
到提高、群众安全意识
得到提升、有效降低辖
区安全事故发生

优良中差 优 20 18

效益指标
量化不足；
建议根据
项目实际
细化量化
指标。

满意
度

指标

服务对
象满意
度标

投诉率 ≤5% 0% 10 10

总分 100 98


